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3年住建水利领域“奋战六十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3〕64号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部门、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水利所，区、镇（街道）水投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燃气经营企业、各供水企业，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2023年“奋战六十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2023年住建领域“奋战六十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山市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水务2023年“奋战六十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有关精神，为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工作部署，全力抓好住建水利领域安全防范，我局研究制定了《2023年住建水利领域“奋战六十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11月27日
 


　　2023年住建水利领域“奋战六十天 全年
　　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积极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近期省、市、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及区领导批示要求，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在全区住建水利领域开展“奋战六十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攻坚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刻吸取山西吕梁市永聚煤矿一办公楼火灾事故教训，严密防范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力争不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年住建领域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二、攻坚重点任务
　　（一）房屋市政工程方面。结合近日印发的《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立即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范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检查参建单位履职情况。重点检查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和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巩固提升相关要求落实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五带头”情况（带头研究组织本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带头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发挥管理团队和行业专家作用；带头组织对动火等危险作业开展排查整治；带头组织对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排查整治；带头组织开展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二是检查工地现场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施工企业开展全员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培训教育、技术交底及落实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严格规范建筑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等危大工程、“四口五临边”防护措施、高空作业防坠落安全措施、有限空间作业等，尤其是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符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防止施工方案和现场施工“两张皮”。三是检查工地现场消防作业情况。重点针对冬季火灾易发特点，严格施工现场的动火作业管理，尤其是电气焊、切割、防水材料的热熔以及有限、密闭空间的动火作业；严格施工现场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临时用电管理，尤其是生活区用电、用气、用火管理，坚决消除安全隐患，严防严控火灾事故发生。
　　（二）城镇燃气方面。主要检查天然气储配站、汽车加气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供应站、气化站等场所。重点检查燃气企业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培训教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消防安全工作等情况，重点打击无证经营、违法经营燃气行为，坚决取缔“黑气点”。深化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安全用气的隐患排查。深刻吸取第三方挖穿管事故等管线破坏事故教训，针对性进行重点排查整治，提高检查频次，加强统筹推进，坚决遏制事故发生。
　　（三）既有房屋建筑方面。一是自建房方面。重点对土木、石木、砖混结构、早期钢结构，以及使用年份久远、加固维修装修的房屋建筑和经营性自建房，特别是用于商业仓储物流、楼顶种菜养鱼、搭建彩钢房和简易板房的经营性自建房，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再攻坚，一栋不漏查清安全隐患，逐一登记建档造册。按照“先急后缓、先大后小”的原则，扎实开展分类整改，整改一户、销号一户。对存在结构倒塌风险、危及公共安全的，要坚决落实停用和警戒封控措施，对符合拆除条件的坚决依法拆除。二是玻璃幕墙方面。重点排查高层建筑、人流密集区域及青少年、幼儿活动公共场所，紧盯使用年限10年及以上的玻璃幕墙，督促产权人落实第一责任人和安全使用、维护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日常使用、维护和检修等制度，加强日常巡查和定期检查，做好隐患闭环整改，确保玻璃幕墙使用安全。
　　（四）物业管理区域方面。检查物业服务企业对消防设施设备、电梯日常维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预防高空坠物、高空坠落、可能造成房屋安全的违法建设等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督促物业及作业企业严格落实小区化粪池、污水管、积雨井等有限空间作业“七不准”规定，尤其是要坚决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等措施，确保作业安全。重点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监督管理，一是充电设施是否严格按照技术规程的要求实施，是否存在擅自改建、扩建；二是充电桩是否进行定期维护；三是充电桩附近是否具备消防设施；四是物业企业是否进行定期巡查。
　　（五）在建水务工程方面。以高边坡开挖、深基坑施工、隧洞施工、高支模施工、塔吊施工、设备材料吊装、密闭空间施工、挡水围堰等重大危险源为重点，检查是否落实水务安全生产风险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责任“六项机制”；是否存在非法转包分包行为；是否存在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行为；是否按规定编制并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方案或专项施工方案；是否存在不按方案施工、盲目抢工期赶进度、恶劣天气强行组织施工等行为；施工现场临时便道是否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临时便道在狭窄、陡坡、急弯、穿越电力通信地段时，是否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机动车辆是否存在带故障或超载运行的情况，是否存在超速行驶的情况；自卸汽车、油罐车、平板拖车、汽车吊、转载机、翻斗车等特殊车辆是否存在违规载人的情况；机动车驾驶员是否无证驾驶、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酒后驾驶；是否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开展焊接、切割等动火作业，是否严格履行电气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是否对电气焊、切割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是否使用淘汰或危及安全的电气焊、切割设备，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落实应急救援人员、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是否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六）水务工程运行方面。对各类水库、水闸、堤防、供排水设施设备开展检查，重点检查小型水库“三个责任人”是否落实，水闸、堤防防汛责任人和管理主体责任是否落实: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以及河道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是否存在安全风险隐患;针对汛后水务工程设施运行管理进入维修、检修阶段，盯紧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机械起重吊装等关键环节。水厂、污水处理厂是否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制订有限空间标识及安全指引和应急预案、是否建立安保监控系统，是否落实厂内安全巡查和值守制度、消毒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应急物资（净水材料、活性炭等）储备是否满足要求。
　　（七）消防安全方面。督促工程项目部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动火作业前进行动火作业审批；制作消防总平面图、消防设施器材布置图；制定消防管理制度、消防应急预案，确保消防责任落实到人。重点检查房屋市政工程违规使用彩钢板情况，对工地红线范围内搭建的现场人员办公、住宿等彩钢板临时用房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建筑材料和彩钢板芯材是否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A级不燃材料要求。
　　三、工作措施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房管部门、市政管理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水利所要重点落实以下工作措施：
　　（一）全面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各相关单位要在班子内部要迅速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分析研判岁末年初期间住建水利领域安全风险，部署排查整治工作。
　　（二）带队检查一次安全生产工作
　　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示范带动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三）建立一份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各单位要组织研判住建水利领域重点行业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风险，形成清单，明确容易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安全风险在哪里，如何管控，责任单位是谁。
　　（四）开展一轮全覆盖安全督查检查
　　各相关单位要对辖区内住建水利领域企业及工程项目开展一轮全覆盖安全监督检查，区局将通过飞行检查的形式，对各部门落实工作情况进度督导检查。
　　（五）曝光一批重大事故隐患
　　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各相关单位要及时上报区局，我局将一律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进行处理，对标省、市安委办做法，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予以曝光。
　　（六）集中约谈警示通报一批
　　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履职尽责，针对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及典型事故情况，在攻坚行动期间要通过约谈、警示、通报一批，以儆效尤。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组织制定安全防范工作方案，层层动员部署，抓好贯彻实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强检查，强化落实整改。各相关单位要加大检查力度。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检查、跟踪督导，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切实提高排查整改质量，全面消除重大隐患。
　　（三）严格执法，营造高压态势。各相关单位要下沉监管执法力量，持续紧盯不放心的重点企业、紧盯敏感的关键时段、紧盯重大危险源管控措施的落实，毫不放松的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对发生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企业或个人，以及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提请发证机关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法给予罚款、停工、停业整顿、降低或吊销资质、吊销执业资格等处罚。
　　（四）及时总结情况，巩固攻坚成果。请各相关单位分别于2023年11月29日上午下班前、12月29日前通过粤政易报送本部门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总体情况至我局对应股室（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罗婉琳，86993616；燃气发展和监管股：姚冰，86320705；物业管理股：叶昊炫，86289776；建筑市场监管股:李勇,86231971;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股：关力强，81213200；水利规划建设股：罗志江，86226113；水利工程管理股：罗伦，86287930；排水管理股：王志文，86395652；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包啸江，8622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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